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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本處擬將新購館舍3樓「高科技展示中心」無償提供

貴單位及轄下高科技智庫及研發單位於明(108)年度在泰策

劃辦理高科技展覽事，敬請核轉相關單位研議回復，以利

續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配合我政府新南向政策，本處新購館舍3樓已規劃設置

「高科技展示中心」，擬無償供我產官研學各界展出我先

進創新科技產品，以吸引泰國各界及台商來處觀摩我國高

科技進步實況，提升本處作為國家門面之形象，及宣揚我

高科技實力，擬廣邀我各部會轄下高科技研發智庫提供尖

端產品展出，初步規劃如下：

(一)預期效益：

１、推動台泰兩國高科技合作：

為推動新南向政策推廣我高科技產業之形象，擬以本處既

有空間向泰國產官研學各界宣介我高科技最新動態，增進

泰國各界與我互動，進而促成台泰高科技合作。

２、協助我商在泰國之發展與合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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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內最新產品技術在本處展出，有助泰國企業與在泰台

商接受科技新知，進而強化與國內產業連結，提升我商在

泰國及東協之競爭力，且有助擴展我高科技產業商機。

(二)展期規劃：本處初步規劃於年底完成搬遷後，於明(108

)年2月初起舉行陸續舉辦高科技展，每展期限為1個月

。

(三)目標展品：1. 能展示我國高科技產業創新前衛之各類

別產品或服務；2. 對「新南向國家」市場具有利基之產

品；3. 運用高科技呈現我國文化之設備及裝置。

(四)經費：策展單位應自行支應展品送抵本處所需之運送、

保險、通關費用，及展示用置物架，其所屬單位策展人

員往返泰國之機票食宿等，亦由各所屬單位支應；本處

僅支應展出期間需用之網路水電行政開銷。

(五)邀請參觀對象：考量本處維安需求，本處將採「半開放

式」邀請本處、台商商會、泰國產官研學各界友我人士

參觀，須事先預約，每日以2團，每團20人為限，本處

將透過Facebook台泰粉絲專頁、官網及本處成立之雙向

投資投資平台(TaiwanFDI)、教育交流服務平台(TTedu)

、醫衛交流服務平台、產業交流服務平台及農業交流平

台等平台全力協助宣傳。

(六)人力規劃：本處擬以現有人力負責宣傳及接待來處參觀

訪賓，惟介紹及示範操作展出物件工作擬請策展單位派

員來泰執行。

二、隨案檢附本處新館舍地圖及地址、新館舍3樓平面圖，以

及策展意願調查表如附件，敬請於本年9月30日前填復以利

5



58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續辦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經濟部、科技部、教育部、交通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

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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